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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6月，3岁的小女孩小吴将吴先生诉至法院，要求对方一
次性支付抚养费90万元，一次性支付购房款160万元。

2015年，小吴的母亲徐女士认识了吴先生，发展为男女朋友
关系。当时，吴先生有家庭。2017年3月，徐女士生下了小吴。
之后，徐女士和吴先生分手。2018年7月，双方签订了《非婚

生子女抚养协议书》，双方约定：小吴的抚养权和监护权归徐女
士；吴先生自愿给付小吴每月5000元的抚养费，直至18周岁，期
间徐女士住的房子由吴先生支付房租；吴先生支付徐女士 160万
元，用于以小吴名义购买一处房产，在 2019年底之前，吴先生需
支付首付40%及以上，以后每月月供由吴先生承担并准时支付等。
协议签订后，小吴随徐女士生活。期间，吴先生已按每月

5000元的标准支付抚养费至去年3月份，但未支付上述160万元。
去年 3月 16日，小吴由徐女士作为法定代理人向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吴先生一次性支付抚养费及利息损失。去年4月8日，小
吴撤回起诉。
吴先生辩称，他已每月支付或通过朋友支付抚养费、房租，均

是及时支付，抚养费已付至 2020年 3月份，剩余的抚养费应该是
14年 11个月；要求一次性支付不合理，应当按照协议约定每月支
付，同时约定的标准过高，要求调整为每月 1500元。小吴主张的
160万元系赠与性质，协议的支付对象为徐女士，因此属于原告主
体错误；要求撤销赠与，并变更小吴由其抚养。

另查明，吴先生与案外人郑某登记结婚，生育一子，并于
2018年8月10日经法院调解离婚。吴先生于2018年9月11日再与案
外人邵某登记结婚。徐女士陈述，其曾于2007年与他人生育一子。
法院认为，在合法婚姻存续期间，吴先生与徐女士发

生不正当关系并产下一女，对其行为应予严肃批评；若
构成重婚罪的，可由受害人提起刑事自诉或向相关部门
控告。
法院认为，吴先生具有给付抚养费的法定义务，虽

然每月 5000元的抚养费确实高于本地或小吴目前生活
地域的一般生活水平，但该协议关于抚养费的给付标准
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结合本案实际，吴先生应当按协
议约定给付抚养费；抚养费宜定期给付，小吴主张一次
性支付缺乏依据，不予支持。
法院认为，另行约定的给付160万元远远超出了法

定义务的合理幅度范围，应当认定为无偿赠与性质。赠
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故被
告提出撤销赠与，不愿再支付 160万元，符合法律规
定。
最后，法院判处吴先生支付小吴2020年4月至9月

的抚养费3万元，并从2020年10月开始在每月1日前支
付小吴抚养费5000元，直至小吴满18周岁止。

说好给女儿的160万元买房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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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云

16岁的小江，性格非常偏激，为了享受到
父亲“同等的爱”，不惜采用自残的极端方式。
这样的心理并不健康。
王先生作为小江的生身父亲，一直承担着

他的抚养费。他一直关心着小江，送他去学
校，给他零花钱。
但是，王先生给予小江的，离小江所需要

的还有很大的差距。王先生有自己的家庭，小
江的母亲江女士生了小江后，有过两段婚姻。
他们作为小江的父母，始终没能给小江一个完
整的家庭，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
对于小江这样的非婚生子女，父母或许能

在金钱上给予补偿，但在父爱母爱上却很难到
位。承办法官称，生育孩子不是小事，为人父
母的一定要深思熟虑，不要让孩子在成长道路
上缺失父爱或母爱。
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一样，与生身父母

有直接的血缘关系，是直系血亲。非婚生子女
也是社会的成员之一，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
当一视同仁，加以保护。
造成非婚生的原因在于父母，不应由子女

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然而，现实中，非婚生
子女往往享受不到和婚生子女一样的待遇。大
部分非婚生子女缺乏温暖和谐的成长环境，还
会面临亲子关系、抚养等纠纷。此外，非婚生
子女在户口登记中可能面临相对繁琐的程序。
一个未婚生育的母亲曾这样感叹：我女儿

好可怜，成长道路上没有父爱。这话说得没
错，但反过来想想，是谁造成了她女儿的悲剧？
法律并不鼓励、提倡未婚生育，对于已婚

男女与第三人生育孩子的行为，法院更是严肃
批评。生养孩子，除了给他们物质保障，更要
给他们无微不至的爱，培育他们健康的人格。
对于未婚生育，请慎重。

温暖和谐的成长环境
给得了吗？

他们不是婚生子女他们不是婚生子女
记者 赵云 通讯员 赵玲燕 赵怡璐

近日，当红艺人代孕弃养和未婚生子的新闻引发网友们热烈讨论。在我们身边，未婚生子的例子也非常多，去年，市人民法院就受理了22起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
纷案。
这些案子中，有正常恋爱男女未婚生育的，也有已婚男女与第三人生育的。造成非婚生的原因在于父母，不应由子女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虽然非婚生育不该鼓

励，但非婚生子女权益应该被保障。

去年11月，陈女士将张先生起诉到市人民法院，要求其支付
儿子每月3000元的抚养费。
陈女士是个90后，江苏人；张先生是个80后，温岭人。
据陈女士称，2017年，两人通过网络游戏认识，那时她刚离

异，带着个女儿。“他说自己未婚，初恋女友去世了，痴心汉的人
设。”

2018年，两人见面，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并同居。陈女士
说，张先生先是带着她在温岭租房子住，后来住到张家。
在张家，陈女士看到了一个小男孩。“他和我说，这是他姐

姐的孩子。”陈女士说，“他姐姐和前夫离异后，和他人生了孩
子，后来和前夫复婚，就隐瞒了孩子的事。这孩子由他的父母帮
忙带着。”

2019年 6月，陈女士发现自己怀孕了。她说，她问张先生是
否要这个孩子，对方说要。“他说他没有自己的孩子，所以要生
一个。”陈女士称。
几个月后，两人去金华义乌生活。陈女士说，当时张先生

称有亲戚在义乌，他过去一起开店。陈女士把父母、女儿也
叫到义乌一起生活。“我在家带孩子，他去开店。”她说，不
过她始终没去过店里。
之后，张先生独自回到温岭，两人一直保持联系。去年，

陈女士在义乌生了儿子小张。
张先生没回义乌。疫情期间交通不便，加上两人每晚视频

联系，陈女士也没在意。后来，陈女士提议给儿子办百日
宴，张先生仍没有露面。陈女士起了疑心。
去年下半年，陈女士跑到张家，张先生避而不见。“他的

父母还说，这孩子不是他的。”陈女士非常气愤。此外，陈女
士还了解到，之前在张家看到的小男孩，并不是张先生姐姐
的孩子，而是张先生和前妻生的孩子。
法院立案后，张先生始终没有出现。张先生的父亲跑到法

院，表达两重意思：这孩子未必是张先生的；他和老伴已帮
张先生带了一个儿子，再无能力帮带第二个。张父说，张先
生没有工作，每天钓鱼打发时间。

去年 11月 20日，法院开庭审理此案。陈女士带着儿子过
来，开庭时，法院工作人员帮其带着孩子。
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法律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

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不直接抚养
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应当负担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
费，直至子女能独立生活为止。
本案中，小张出生后一直跟随母亲生活，且不满两周岁，尚

需母亲抚育照顾，从有利于幼儿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角度出发，由母亲抚养更为适宜。
最后，法院判处张先生支付2020年12月1日至2021年2月28

日期间的抚养费2500元，自2021年3月1日起，于每年3月 1日支
付当年抚养费 1万元，至儿子独立生活时止。

他说没有自己的孩子，所以要生一个

黄女士和李先生经人介绍认识，没多久，黄女士怀孕。
黄女士称，她和母亲多次催男方，按照农村习俗先送小定，但

对方一直拖延。“怀孕 5个月时，对方无理由要求我打胎。这是我
的第一胎，我很珍惜，坚持要生下来。”黄女士说。
之后，黄女士生下一男孩，母子两人一直住在黄女士母亲家。
黄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儿子由其抚养，李先生支付

每月800元的抚养费。
李先生方称，黄女士和李先生交往期间，还和前男友有来往，

经常赌博。两人经常发生矛盾，黄女士母亲曾把李先生赶出家，并
让其永远不要进她家。
黄女士坐月子期间，两家又发生了矛盾。

法院受理后，李先生申请做亲子鉴定。鉴定意见书支持李先生
为孩子的生物学父亲。
李先生答辩称，儿子由其抚养，不要求黄女士承担抚养费。
案件审理过程中，黄女士称自愿承担儿子所有抚养费用。
法院审理后认为，当事人因同居期间子女抚养纠纷提起诉讼

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双方所生的非婚生子女，由哪一方抚养，
双方协商；协商不成时，应根据子女的利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判
决。综合原、被告各自的抚养条件，鉴于孩子前期一直由黄女士抚
养，孩子继续由黄女士抚养更有利于其生长。
最后，法院判处孩子由黄女士抚养至其独立生活时止，并由黄

女士承担抚养费用。

怀孕5个月时，他要求女方打胎

去年10月15日，16岁的男孩小江将王先生起诉到法院，要求
其一次性支付抚养费26万元。
王先生有自己的家庭，有一女儿。2003年，王先生和小江的母

亲江女士认识并发生关系。第二年11月，小江出生。
小江出生后，一直由江女士抚养。小江称，王先生仅偶尔支付

少量抚养费，母亲难以独自抚养他，王先生条件较好，理应承担更
多的抚养义务。
王先生答辩称，前期，他相信江女士说的，认为孩子是他的，

未申请做亲子鉴定，孩子所有合理开支费用基本上由他支付至今。
在小江出生之前和出生后一年，小江和其母亲的生活开支全部由他
支付。之后，他按时给小江抚养费，并承担他的各项上学费用。
据王先生说，这么多年，他给小江母子俩的钱有 45万元以

上。而他有转账等凭证的，有 30多万元，包括抚养费 18万余元。
王先生称，他经常给小江零花钱，让他买衣物、食品等，小江读初
三时，他还每星期送他去学校。
根据小江和王先生的微信聊天记录，小江讲话比较偏激，“你

给女儿上学花了 100多万元，我的命不值 30万元吗？”他还给江先
生发了割腕的照片。

诉讼期间，小江申请与王先生进行亲子鉴定。鉴定结果支持王
先生为小江的生物学父亲。
另据了解，江女士生下小江后，有过两段婚姻，还生了两个孩

子。此外，她还买了一套房子。
庭审时，江女士问王先生：当时不是你让我帮你生个儿子的？

王先生没有回答。
法院认为，在合法婚姻存续期间，王先生与江女士发生不正当

关系并产下一子，对其行为应予严肃批评；若构成重婚罪的，可由
受害人提起刑事自诉或向相关部门控告。
根据相关规定，“抚养费”包括子女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

等费用；抚养费的数额，可以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
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有固定收入的，抚养费一般可
以按其月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比例给付。
法院综合考虑到物价上涨因素及小江年龄的增长，其学习、生

活等费用也在增加，酌情认定抚养费每月1800元较为适宜。
1月 25日，法院作出判决，判处王先生每月支付小江抚养费

1800元，直至小江有独立生活能力为止。

我的命不值30万元吗？

案例一

案例二

案例三

案例四

浙江法锤律师事务所卢岳律师：
现实生活中，非婚生子女主要有三种情况：未婚男女所生的子

女；已婚男女与第三人所生子女；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当事人
所生子女。
民法典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和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

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
母，应当负担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的抚养费。
民法典规定，配偶、子女、父母是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子女包

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根据上述
规定，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都是独立的继承主体，对于父母的遗产
享有同等的继承权。
与婚生子女一样，非婚生子女成年后也有对父母赡养扶助的法定

义务。
法律对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一视同仁，但并不意味着法律鼓

励、提倡未婚生育。除非做好万全的准备或有特殊情况，否则尽量不
要选择未婚生育。

非婚生子女享有和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
律师说法 〉〉


